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(A單位) 

個案派案機制及改派原則 

一、個管師應秉持個案管理之核心公平派案，以服務使用者最佳利益

為優先， 派案時應依以下原則，考量欲派之 B 單位之量能予以派案： 

  (一) 銜接出院時個案已使用之合作單位，並依照個案意願，如期 

      望繼續由原單位提供時，將照會給原單位。 

  (二)B單位轉介新發申請居服的個案，以照會給轉介 B單位為原 

      則。 

  (三)若案家有指定服務單位，需給予個案充足的服務資訊、並尊重 

     案家指定選擇意願。 

＊排除上述項目後 

1.居服單位: 

  利用群組派案，於需求資料 PO出後 24小時確認居服單位填寫內容 

  逐一查核詢問，以最能達到案家需求或最早提供服務的單位為原 

  則，在案家同意後予以派案，並提醒單位需在照會回覆上註明簽約 

  日及第一次服務進入日期。 

2.專業單位: 

  利用 Goolgle輪序照會，在案家同意後予以派案，並提醒單位需在 

  照會回覆上註明簽約日及第一次服務進入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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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A單位不得圖利特定服務提供單位，亦不能向服務提供單位收取 

    任何形式費用(抽成費、派案費、管理費等)。 

三、本院區於官網公告派案及轉介原則，以加強資訊透明化，供派案 

    單位參酌。 

四、依前揭派案原則接受轉介之服務提供單位，原則不得無故拒絕接 

   案，倘有正當事由未能提供服務，應接受 A單位之改派或輔導機 

   制，以維護個案照顧權益。 

五、若遇個案或家屬提出更換單位，或原單位無法繼續提供服務。由 

   個管員將先聯繫雙方了解個案或家屬意願、釐清狀況並共同討 

   論。 

六、個管員針對服務提供單位，藉由每月關懷電訪或家訪等方式了解 

    服務滿意度，並與 B單位建立群組，不定期與單位主管討論個案 

    進度，期待提供良好之服務品質。倘若個案抱怨服務提供單位並 

    經多次輔導或勸導未果，則列為未來與服務提供單位合作延續之 

    參據。 

七、若案家主動要求更換服務單位時，則依案家意願協助轉派其他服 

    務單位。 

八、違規記點及申復方式 

    為使服務更有效率，維持服務品質與水準，B單位若發生下列情 



    事，採記點方式處理，倘 B單位有持續未能提供服務之情形，得 

    轉派其他單位、減少或暫停派案。倘服務提供單位經多次輔導或 

    勸導未果，應回報長期照顧管理中心， 並列入未來 A 單位與服 

   務提供單位合作延續參據：  

(一) 記點方式  

1. 服務介入時效太慢(照會後到第一次服務介入，超過 7 個工作

天)，卻沒有主動異動通報 A單位，經個管員發現，記點 1點。  

2. 簽約時，未完整說明合約內容，影響服務進入，以致案家不接

受服務(如組合服務內容不清楚，服務時間規範說明錯誤，記點

1點。 

3. 服務紀錄及申報不實，(如未依照顧計畫頻次或自行增加服務次

數等)，經查獲，記點 2點。 

4. 個案家屬反應服務品質差，記點 2 點，並限一個月內改善，未

改善者得次月再記點 2點，至改善為止。 

5.不同個案家屬反應服務品質差，得再記點 2點。 

6.異常事件發生或其他違反 B 單位服務規則之情事，依實際情節

酌處。  

 (二)  記點結果  

      1.累計超過 2 點(含)者，跳過派案輪續 2次。 



     2.累計超過 5 點(含)者，停止派案 2個月。  

     3.累計超過 10點(含)者，完全停派案並次年終止合作關係。  

(三) 申復方式： 

     B單位如對記點事項不服，於 A單位通知日起算 15日內向 A單 

     位提出申復。接到申復後，則邀請出席區域定期會議，提出解 

     決方案及共同討論並達共識。 

 


